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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沪医保待遇发〔2022〕34号

关于开展本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关心关爱
行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对特殊对象失能老人的关心关爱，本市组织开展

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关心关爱行动，通过建立完善相应工作机

制，优先提供评估和护理服务，全面提升对特殊对象失能老

人的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90周岁及以上的超高龄老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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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、二级的残疾老人和三级

智力、三级精神的残疾老人（以下简称“重残老人”）；

（三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；

（四）60周岁以上低保家庭成员和特困人员。

二、关爱服务内容

各区医保、卫生健康、民政部门及街镇按照各自职能，

对上述特殊对象失能老人，优先开展评估、优先提供服务、

优化衔接转介，全方位加强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。

（一）优先开展评估。对特殊对象失能老人申请本市老

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的，各区可组织定点评估机构，优先安

排上门评估，优先开展评估录入、集体评审及出具评估报告

等评估工作，减少老人的评估等候时间。

（二）优先提供服务。对于超高龄老人和重残老人，定

点评估机构可适当缩短其评估等级的公示期直至免于公示，

在确保客观公正的同时，让确有服务需求的老人优先享受到

护理服务。

（三）优化衔接转介。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应做好特殊

对象失能老人评估后的护理服务衔接，第一时间联系老人及

其家属，安排有经验的护理服务人员上门制订服务计划。各

区应加强对特殊对象失能老人的服务跟踪，对老人变更评估

等级、变更服务类型、变更服务机构、暂停及恢复服务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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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做好衔接转介，确保服务不断不乱。

三、分层分类保障

各区应优先关注特殊对象失能老人中的重点人群，确保

关爱服务项目精准匹配、保障到位。

（一）超高龄老人和重残老人

各区应优先为 95 周岁及以上老人和重残老人安排上门

评估，优先开展评估录入、集体评审及出具评估报告，其评

估结果免于公示；同时优先安排服务，并做好衔接转介。

对于 90-95 周岁的老人，如原已有评估等级且为 5-6 级

的，其期末评估结果亦可免于公示。

（二）“百岁老人”

对 100周岁及以上的“百岁老人”，申请老年照护统一需

求评估的，其评估结果可按失能等级 2级先行予以确定，并

由其所选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直接提供相应照护服务，实现

评估和护理服务的“即申即享”。

“百岁老人”及其家属可在即申即享基础上，自由选择是

否需要进一步开展上门评估。对仍需上门评估的，由定点评

估机构按本市有关评估规定继续做好评估安排。

（三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

各区应优先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安排上门评估，优

先开展评估录入、集体评审及出具评估报告；优先安排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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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做好衔接转介。

（四）60 周岁以上低保家庭成员和特困人员

对于 60 周岁以上低保家庭成员和特困人员及其他特殊

对象失能老人，各区可结合实际情况，依据各自服务能力，

灵活安排相关优先服务，统筹做好关心关爱服务，并不断完

善各项保障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协调推进。各区医保、卫生健康、民政部门

要服从所在区疫情防控总体安排，统筹疫情防控和服务工

作，充分依托各街镇、居（村）委力量，指导辖区内各定点

评估机构、护理服务机构精准匹配服务，有序组织推进，确

保关爱服务应享尽享、群众满意。

（二）优化服务供给。各定点评估机构、护理服务机构

要认真落实关爱服务要求，加强服务力量配备，强化从业人

员关爱意识，建立完善优先服务的工作机制，切实提升特殊

对象失能老人的满足感、幸福感。

（三）完善经办服务。市区医保经办部门、各街镇社区

事务受理中心要优化系统支撑，做好身份标识，畅通信息渠

道，完善经办服务。加强对疫情常态化下特殊对象失能老人

的关心关爱。积极推动重度失能老人等特殊对象评估申请便

利化。各区可在此通知基础上，细化组织实施关心关爱行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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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失能老人更有获得感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年 7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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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日印发


